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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对三亚市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71号建议

办理情况的答复

张威代表：

您在三亚市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第 71号建议“关于

解决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建议”收悉，根据要求，由我委主办。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三亚市电动汽车及充换电基础设施总体推广情况

（一）新能源汽车推广情况。截止 2022 年 7 月底，三亚市

汽车累计保有量 265401辆，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34254辆（其中，

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29007辆），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有率 12.91%，

纯电动汽车保有量占有率 10.93%。

（二）充电基础设施推广情况。截止目前，三亚市已累计建

设充电基础设施 10507个桩、11855个枪。其中，公共部分 4419

个桩、5767个枪，占总体比 48.65%；自用部分 5812个桩/枪（自

用桩基本为一桩一枪，以慢充为主），占总体比 49.03%；专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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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276个桩/枪；充电预留接口 6042个（基本分布在新建小区内）。

充电基础设施基本遍及住宅小区、景区景点、文体场所、商业场

所、酒店、院校、医院、公园、公交首末站、公共停车场及党政

机关等场所。

（三）纯电动汽车与充电基础设施占比情况。目前，纯电动

汽车保有量 29007辆，充电基础设施桩 10507个，我市纯电动汽

车与充电桩的占比为 2.8：1。

（四）有序推动电动汽车换电试点城市建设。2021年，三亚

代表海南成功入选国家换电试点城市。换电模式具备能够快速补

能、有效延长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使用寿命等特点,有效的缓解

老旧小区充电难题、无固定车位安装充电桩等困扰。我市将以换

电试点城市建设为抓手,创新发展换电模式,全面强化政策落实、

模式探索，推动补能方式的多元化、便利性。目前，我市正在有

序推动换电试点城市建设工作，未来我们出行的能源补给也将是

多元化，更具综合性。

二、加强统筹布局建设

为 2030年全岛禁售燃油车的目标实现，我市自 2017年以来，

在省统一部署下，按照“适度超前”的建设原则，“政府引导，

社会资本投资”的建设模式，积极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发展。

根据《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暂行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

“居住类建筑按照配建停车位的 100%建设或预留充电条件；办公

类建筑按照不低于配建停车位的 25%建设；商业类建筑及社会公

共停车场、库（含 P+R 停车场）按照不低于配建停车位的 20%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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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；其他类公共建筑（如医院、学校、文体设施）按照不低于配

建停车位的 15%建设；新建高速公路加油（气）站（服务区），需

配建地面停车位并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条件。各类新建建筑停车

场配建的充电基础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同步

施工、同步验收，对未按相关标准和规定比例配建充电基础设施

的新建项目，不予验收通过。”，同时，为加强统筹规划，我市根

据规划统筹，编制《三亚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

（2019-2030年）》，系统全面部署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规划布

局。

三、逐步完善配套建设

充分利用市场杠杆调节作用，不断加强资源的合理优化配

置，积极鼓励利用原有停车位、停车场合理配套建设充电基础设

施，鼓励满足条件的各类停车场配建充电基础设施，来逐步完善

充电需求。

同时，在新建小区已落实充电基础设施配建要求，同时加强

新建项目充电基础设施设计、建设、验收环节监管，确保新建小

区按照配建停车位的 100%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，

截止目前已督促建设单位完成 53 个新建项目充电基础设施的建

设推广；既有住宅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，一是在入住率较

高、本地人口集中的安置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双限房、安居型商品

房等小区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工作；二是在我市城镇老旧

小区改造工作中，对具备安装条件，业主有安装意愿的老旧小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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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推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根据《关于规范住宅小区电动汽车

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流程的通知》（琼建房函〔2020〕283 号）申报

条件及要求，符合条件的居民可进行充电基础设施安装申报。

四、加强管理力度

根据《三亚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》最新规定，今年 3 月

份，修编了《关于加强停车场内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实施

意见》。明确“电动汽车专用应急充电车位只允许电动汽车充电

使用，燃油车不得停占，在充电基础设施产权(运营)单位劝阻无

效的情况下，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据《三亚市机动车停车场管

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责令改正并处一百元罚款”的相关规定。做

到有法可依，加大管理力度。

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9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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